
桃園市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評鑑 Q&A 

Q1.自我評鑑報告之人力資源概況表，離職或退休教師需要填列嗎? 

是，在評鑑範圍內的編制內教師皆需填列，並標示清楚聘任學年度及對應職稱。 

Q2.實地評鑑當日，個別化教育計畫(IEP)、個別輔導計畫(IGP)呈現的年度範圍? 

以 111學年度在籍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(IEP)、個別輔導計畫(IGP)呈現，提供

年度起始為 107年 8月。 

Q3.實地評鑑當日，資料可以用電子檔呈現嗎? 

呈現方式不限於紙本、電子檔案亦可，惟須確認設備使用無虞，且當日有校內人

員可協助委員操作，建議同類型的資料擇一方式呈現。 

(例如:會議紀錄→電子檔、IEP或 IGP→紙本) 

Q4.實地評鑑邀約的家長是否全部都會被訪談呢? 

是，由學校依校內特教班型類別自行邀請家長代表，邀請人數以 3-5位為原則，

確切人數將於評鑑前 2週，由工作小組致電通知。 

其餘訪談組別將於當日由評鑑委員依學校提供名冊抽選。 

Q5.實地評鑑之「入班教學參觀」流程會入普通班觀課嗎? 

不會，入班教學參觀以學校設立的身心障礙班型或資賦優異班型為主。 

(巡迴班不進行觀課) 

Q6.○1 接受他校巡迴輔導服務的學生，是否需提供該生資料? 

是，只要學生安置型態為身障類/資優類分散式資源班、集中式特教班皆須提供。 

○2 學校設置巡迴輔導班型，服務學生為校外生，是否需提供該生資料? 

是，巡迴輔導老師本身服務之校內生及校外生皆需準備。依自我評鑑報告參考資

料來源，除 IEP、IGP，亦須另提供巡迴輔導紀錄、相關會議及後續執行資料。 

如有其他相關疑問，請不吝來電。(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03-4624993) 


